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指南
1、选址
地势干燥、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不得设在易受到污染的区域，以及有害废弃物、粉尘、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不能有效清除的地点。周围不应有可导致虫害大量滋生的场所，难以避开时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距离粪坑、污水池、暴露垃圾场（站）、旱厕等污染源25m以上。
2、场所设置和布局
(1)食品处理区面积不得小于6㎡。
(2)集中用餐单位食堂，供餐人数小于100人，食品处理区面积不小于30㎡，其中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处理区面积不小于20㎡。供餐人数大于100人的，每增加1人，增加0.25㎡。
(3)普通餐饮，食品处理区(不含库房和专间)占加工经营场所使用面积的比例：150㎡以下（含150㎡）的≥1/4；150㎡～500㎡（含500㎡）的≥1/5；500㎡～1500㎡（含1500㎡）的≥1/6；1500㎡～3000㎡（含3000㎡）的≥1/7；3000㎡以上的≥1/8。
(4)设置与制售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初加工、切配、烹饪、制作、餐用具清洗消毒、备（分）餐等加工操作场所，以及食品库房、更衣区、清洁工具存放场所等,各场所均设在室内。
(5)有污染风险的下沉式隔油池设置在餐饮服务场所外或远离食品处理区的位置。
(6)隔油装置安装于室内的，应设置通风换气装置。
(7)食品经营场所内无圈养、宰杀禽畜类动物的区域。食品处理区内不得设置办公室、卫生间。
(8)食品处理区按照原料进入、原料加工制作、半成品加工制作、成品供应的流程合理布局，防止食品在存放、加工和传递中产生交叉污染。
(9)用于盛放原料、半成品、成品的容器和使用的工具、用具，应有明显的区分，分开定位存放。
(10)设专用于清洁工具（如扫帚、拖把、抹布、刷子等）的清洗水池或设施，其位置不会污染食品及其加工制作过程。清洁工具的清洗水池应与餐用具清洗消毒水池、食品原料清洗水池明显区分。
(11)外卖取餐区应与加工制作区分离，并标识明显。
3、初加工场所
(1)有初加工过程的，应设置初加工场所，其面积与经营规模相适应，区域相对独立。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处理区使用面积不小于30㎡或单位食堂餐饮服务场所使用面积不小于150㎡的，应设置有独立隔断的初加工场所。
(2)有初加工过程的，分别设置与加工品种相对应的食品原料清洗水池（可分为植物性食品、动物性食品或植物性食品、畜禽产品、水产品等），水池数量和容量与加工食品的数量相适应。各类水池以明显标识标明其用途。
(3)水产品原料需宰杀的应设置宰杀操作台。
4、切配烹饪场所 
(1)切配、烹饪面积与经营规模相适应，区域相对独立。
(2)烹饪场所应当设置机械排风设施和调温设施。
5、餐用具清洗消毒场所
(1)具备餐用具清洗消毒场所，面积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处理区使用面积不小于30㎡或单位食堂餐饮服务场所使用面积不小于150㎡的，须设置有独立隔断的餐用具清洗消毒场所，使用一次性餐（饮）具且单纯经营自制饮品项目的，可不设独立清洗消毒场所。
(2)配备能正常运转的餐用具清洗、消毒、保洁设备设施并专用，大小和数量能满足需要。
(3)特大型、大型餐馆和学校食堂、托幼机构食堂、养老食堂餐用具的清洗消毒应当采用自动清洗消毒设备，保证餐用具光洁涩干无异味。学校食堂、托幼机构食堂、养老食堂的餐用具应当采用物理消毒方式（因材质无法采用的除外）进行双消毒。
(4)其他类型餐饮单位，首选自动清洗消毒设备进行餐用具的清洗消毒，推荐采用物理消毒方式进行双消毒。
(5)人工清洗餐用具的，推荐使用物理消毒方式进行消毒，根据需要设置清洗餐用具水池的数量；采用化学消毒的，至少设有3个专用水池。各类水池以明显标识标明其用途。
(6)特大型餐馆、大型餐馆、美食城、学校食堂应设置设专供存放消毒后餐用具的保洁间，不得设置在餐用具清洗消毒间内。其他类型餐饮单位可设立密闭的餐用具保洁柜，保洁柜应远离餐用具清洗消毒区域，且标记明显，利于防尘、清洁。
6、地面与排水 
(1)地面的铺设材料应当无毒、无异味、不透水、耐腐蚀。地面平坦防滑无破损，易于清洗。
(2)需经常冲洗的场所地面和排水沟应有一定的排水坡度，不易积水。排水沟篦子应完整，篦子缝应小于10mm且无破损。
(3)排水管道与外界相通的出口应有适当措施（缝隙小于10mm的篦子），以防有害生物侵入。
7、墙壁与门窗 
(1)食品处理区墙壁采用的涂覆或铺设材料应无毒、无异味、不透水、防霉、不易脱落、易清洁。
(2)食品处理区需经常冲洗的场所在操作高度范围内的墙面还应光滑、防水、不易积垢且易于清洗。
(3)门、窗应闭合严密，采用不透水、坚固、不变形的材料制成，结构上应易于维护、清洁。
(4)需经常冲洗场所的门，表面应光滑，不易积垢。
(5)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窗采取有效措施（如安装空气幕、防蝇帘、防虫纱网、挡鼠板等）防止有害生物侵入。
(6)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通风口、换气窗外部，应加装不小于16目的防虫筛网。
8、天花板
(1)餐饮服务场所天花板的涂覆或装修材料应无毒、无异味、防霉、不易脱落、易于清洁。
(2)食品烹饪、食品冷却、餐用具清洗消毒等区域天花板涂覆或装修的材料应不吸水、耐高温、耐腐蚀。
(3)食品处理区食品半成品、成品和清洁餐用具暴露区域上方的天花板应能避免灰尘散落,防止有害生物孳生和霉菌繁殖。
(4)就餐区食品半成品、成品和清洁餐用具暴露区域上方的天花板应能避免灰尘散落,防止有害生物孳生和霉菌繁殖。
(5)水蒸汽较多的场所的天花板有适当的坡度，在结构上减少凝结水滴落。
9、洗手消毒
(1)食品处理区内设置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其位置设置在方便员工使用的区域。
(2)洗手设施应采用不透水、不易积垢、易于清洁的材料制成。
(3)员工专用洗手消毒设施附近应当有相应的洗手用品、干手设施和洗手消毒方法标识。
10、采光照明 
(1)食品处理区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光泽和亮度应满足食品加工需要，不应改变食品的感官色泽。
(2)安装在裸露食品正上方的照明设施使用安全型照明设施或安装防护罩。
(3)冷冻（藏）库房使用防爆灯。
11、废弃物暂存 
(1)食品处理区设废弃物存放设施。废弃物存放设施与食品加工制作容器有明显的区分标识。
(2)废弃物存放设施应有盖，能够防止污水渗漏、不良气味溢出和蚊虫滋生，并易于清洁。
12、食品贮存场所和贮存设施
(1)食品库房不得存放非食品物质（不会导致食品污染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工具等物品除外），同一库房内贮存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的，应分设存放区域并显著标示，分离或分隔存放，防止交叉污染，并满足温湿度需求。
(2)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设专柜（位）贮存，标注“食品添加剂”字样，并与食品、食品相关产品等分开存放。
(3)库房内或食品贮存场所应设置足够数量的存放架，其结构及位置能够做到隔墙离地，以利于空气流通及物品搬运，避免虫害藏匿。
(4)冷藏、冷冻柜（库）数量和结构能使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分开存放，有明显区分标识。
(5)除冷藏、冷冻库外的库房设置通风、防潮及防止有害生物入侵的装置。设置挡鼠板（金属材质或非金属材质包铁皮），高度应不低于60cm
(6)冷藏、冷冻柜（库）应设有可正确显示内部温度的测温装置。
13、更衣区
更衣场所与食品处理区处于同一建筑物内，更衣设施的数量应满足需要。
14、其他 
(1)学校食堂、托幼机构食堂、托育机构食堂、养老食堂应通过采用透明玻璃窗(或玻璃幕墙)、视频显示、隔断矮墙或设置参观窗口等方式方法，将制售关键部位和环节进行展示，实现明厨亮灶。
[bookmark: _GoBack](2)其他餐饮单位应通过采用透明玻璃窗(或玻璃幕墙)、视频显示、隔断矮墙或设置参观窗口等方式方法，将制售关键部位和环节进行展示，实现明厨亮灶。
(3)非食品处理区设置卫生间的，其出口不应与食品处理区直接连通，附近应当设置洗手、消毒、烘干设施。
(4)普通餐饮、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的就餐区应设置洗手、干手设施。
15、留样
特大型餐饮、大型餐饮、学校食堂、托幼机构食堂、托育机构食堂、医疗机构食堂、养老食堂和建筑工地食堂应配备留样专用容器和冷藏设施。
16、制度 
(1)制定与实际经营状况相符合的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并形成书面材料，主要制度内容至少包括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等。
(2)食品经营企业和集中用餐单位食堂还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培训制度、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食品贮存管理制度、不合格食品处置制度、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等。
17、人员 
食品经营单位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